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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上市決策 

HKEx-LD44-3 (2005 第一季) 

 

[於 2019 年 4 月撤回] 

 

 

實況摘要  

 

1. 甲公司在香港及中國境外註冊成立。該集團業務紀錄期結束後，甲附屬公司

獲中國有關當局批准可增加註冊資本，注資可分兩期進行。第二期的付款日

訂於甲公司首次公開招股完結之後。 

2. 甲公司及其前身公司過去一直按協定的時間表繳付甲附屬公司所有註冊資

本。甲公司擬透過銀行貸款及招股集資繳付餘下的資本。甲公司無意將協定

的時間表推前以在甲公司招股之前繳足甲附屬公司的註冊資本。 

3.  不過，根據中國有關法例，除非甲附屬公司已繳足註冊資本，否則甲公司不

得將甲附屬公司的財務業績納入該集團經審計的綜合賬目之內綜合計算。 

4. 該集團的財務業績乃按《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編制。此準則具體規定只要甲

公司對甲附屬公司擁有控制權，不論甲附屬公司的註冊資本是否經已繳足，

甲附屬公司的業績即須納入該集團的業績內綜合計算，。   

5. 甲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表示，儘管中國有關法例禁止綜合計算未繳足註冊資

本的附屬公司賬目，但這個案的綜合賬目建議：              

摘要 

涉及人士  甲公司 – 主板上市申請人及其附屬公司 (「該集團」) 

 

甲附屬公司 – 甲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 

事宜 在甲附屬公司尚未繳足註冊資本的情況下，甲附屬公司的業

績可否納入該集團的財務報表綜合計算(這樣做將不符合甲附

屬公司註冊地的法例)？  

《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 4.11條 

議決 

 

 

 

聯交所裁定可以接受該集團按其會計原則將甲附屬公司的業

績納入其財務報表綜合計算。不過，須在招股章程內就任何

不符合中國有關法例的地方及後果作出全面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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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會觸犯甲附屬公司的組織章程或觸犯批准以分期付款增加註冊資本

的正式認可文件；  

b. 不會影響甲附屬公司繼續合法存在，或甲公司對甲附屬公司的決策

權、控制權及擁有權；及  

c. 不會導致有關當局撤銷甲附屬公司的法人身份。 

6. 甲公司每名現任股東亦已共同及個別作出承諾，會就甲附屬公司及該集團因

觸犯中國法例的注資條款而可能招致、承受、面對或須支付的所有追索、罰

款、懲罰或損失，對甲附屬公司作出賠償。 

 

供考慮的問題 

 

7. 在甲附屬公司尚未繳足註冊資本的情況下，甲附屬公司的業績可否納入該集

團的財務報表綜合計算(這樣做將不符合甲附屬公司註冊地的法例)？ 

 

 

適用的《上市規則》或原則 

 

8. 《上市規則》第 4.11條訂明：- 
 

「一般而言，會計師報告內所申報的財務業績及資產負債表，須遵照下列會
計準則編製而成：－ 

(a)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 

(b)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分析  

 

9.      聯交所考慮每名新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時會要求申請人完全符合註冊地及業

務所在地所有有關法例規定。   

 

10.    聯交所認為這宗個案有關綜合業績的問題涉及法律上的衝突。如綜合計算甲

附屬公司的業績，結果將是未能符合中國規例。但另一方面，如不綜合計

算，甲公司即不符合《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的規定。  

 

11. 聯交所確信，擬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按《上市規則》規定的會計準則編制會計

資料是符合香港公眾投資者利益的做法。《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是其中可接

受的準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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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聯交所作出結論前考慮了下列因素：- 

a. 甲公司及其前身公司過去一直遵守協定的時間表繳付甲附屬公司的註

冊資本，未繳的餘額因中國有關當局後來批准增加註冊資本而產生； 

b. 甲附屬公司成立以來一直擁有實際業務；及  

c. 甲公司現任股東共同及個別提供的賠償保證。 

 

13. 因應上述情況，聯交所確認透過在招股章程作出適當披露可充分處理有關綜

合業績的問題，當中應包括披露：- 

 

 不符合規例的詳情； 

 

 對不符合規例可能產生的後果的中國法律意見，包括對每一種後果的

嚴重性及可能性的評估； 

 

 修正不符合規例之處預料所需的時間。 

 

 

議決 

 

14. 聯交所考慮了個案的資料及情況以及對《上市規則》作出分析後裁定，可以

接受該集團按其會計原則將甲附屬公司的業績納入其財務報表綜合計算。不

過，須在招股章程內就不符合中國有關法例的地方及後果作出全面披露。  

 

 

 

 

 

 

 

 

 

 

 

 

 

 

 

 


